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事处办事指南
教职工校内调动及转岗流程
	个人提交书面申请报告，陈述校内调动及转岗理由



	转出单位党政负责人
签署意见



	转入单位党政负责人签署接收意见，报人事处审核



	人事处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提出处理意见后报校领导审批



	八级以上管理岗干部的调动需报学校党委审批后，发职务任免通知



	人事处通知相关单位和个人办理工作交接手续


备注： 具体参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教职工校内调动及转岗暂行办法》（仲人字〔2013〕10 号）。
聘用制工作人员加班补贴流程
	各部门申请加班补贴应事先填写《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加班申请表》



	各部门于加班前7天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经主管校领导签署意见后，报人事处备案



	加班工作完成后，各部门于每月10日前将上月加班补贴发放表制表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相关部门根据加班考勤情况审核汇总，经公示无异议后发放加班补贴


备注：具体参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聘用制工作人员加班补贴暂行规定》。
教职工请假申请流程
	申请人填写请假申请表，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



	所在单位党政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报人事处劳资科，呈主管处领导审核


	按请假期限报学校领导审批



	按规定核发假期工资待遇



	通知所在单位和申请人



	教职工请假期满，需填写销假单，经所在单位负责人签注销假时间，及时到人事处办理销假手续


备注：具体参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教职工请假及假期待遇管理规定》。
教职工职称评审工作流程
	人事处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发布当年职称评审通知



	申报者对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符合条件者到各单位报名；各单位将申报者名单交人事处汇总


	人事处上网登记申报者姓名，申请登录号，将登录号发给所在单位；申报者到财务处缴交职称评审费用



	各单位将申报者登录号发给个人；申报者持登录号网上填报相应表格


	申报者打印相关表格，向所在单位提交各种业绩、成果证书、证明材料


	各单位审核相关表格，在网上填写意见后打印、盖章；各单位审核申报者论文材料后盖章


	教务处、科技处等有关部门审核申报者的相关材料后盖章



	人事处依据评审文件和条例对申报者的材料进行审查盖章，并公示申报者的名单、论文、业绩和科研成果材料



	学校组织召开外系统及上报教育厅的专业技术资格学科组及评审推荐会议，拟定上报评审名单；上报校外评审机构评审

	人事处组织召开有校内评审权的学科组推荐会；召开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会议




	公示职称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人事处退回申报材料；领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教职工招聘和录用流程
	学校根据各部门实际情况研究决定年度用人计划后报省人社厅审批，人事处根据批复的年度进人指标制定招聘工作方案，报人社厅核准



	在学校信息公告栏、广东省人社厅网站或学校网站上发布招聘公告



	应聘人员报名，人事处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资格条件审查，公示通过资格审查人员名单，同时公布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的时间和地点



	人事处根据已公布招聘工作方案要求组织开展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工作，纪委监察处派出工作人员全程监督



	人事处根据考试结果拟定录用人选，并报学校审定录用人选



	人事处按照有关规定组织体检、考察，并公示录用人选名单



	人事处按相关规定办理接收或调入手续


备注：具体参见《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39 号）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聘用制工作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仲人字[2012]01号）。
新进人员报到流程
	应届毕业生凭报到证、毕业证、学位证、户口迁移证、身份证及复印件到人事科报到；调动人员凭调令（或任命通知）、身份证、行政介绍信、工资转移介绍信等原件及复印件到人事科报到；博士后人员凭人社厅开具报到证到人事科报到；政策性安置（军转人员、家属安置人员）凭上级有关通知到人事科报到



	新进在编人员填写《干部履历表》，签定到职人员协议书；在人事处网页上下载相关表格，按要求填写交人事科；新进合同制人员填写个人信息表，签定《劳动合同》



	新进人员到专技科报到，并由专技科通知岗前培训有关事项；到计生办办理计生手续



	新进人员到劳资科报到，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和建设银行活期存折（有账号的一页）复印件，并填写新报到人员信息采集表，办理工资和社会保险事宜



	新进人员到其他部门（单位）办理报到手续


备注：具体参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事调配管理暂行规定》。
教职工办理调出手续流程
	拟调出人员本人书面申请，经所在部门（单位）同意后连同《调入单位人事部门商调函》报人事处



	人事处审核后，报学校研究审批



	经学校同意，人事处寄出拟调出人员的档案和有关材料



	人事处收到拟调入单位人事部门调令后，调出人员持人事处出具的《离校人员登记表》到有关单位（部门）办理离校手续



	调出人员交回《离校人员登记表》



	人事处开具调出人员行政介绍信、工资转移介绍信



	办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转移等手续


备注：具体参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事调配管理暂行规定》。
教职工办理辞职手续流程
	拟辞职人员本人书面申请（提前15个工作日），经所在部门（单位）同意后报人事处



	人事处审核，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根据双方约定，办理辞职（合同解除）手续



	辞职人员本人持人事处出具的《离校人员登记表》到有关单位（部门）办理离校手续


	辞职人员交回《离校人员登记表》



	根据新单位调档函寄出辞职人员的档案和有关材料，没有落实新单位的寄到户籍所在地就业管理中心或人才中心



	办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转移等手续


备注：同办理调出手续流程。

